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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天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

及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2016 年修订）》、《上市公司章程

指引（2016 年修订）》等有关规定，西藏天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

藏天路”或“公司”）拟对《公司章程》相关条款进行如下修改： 

修改前 修改后 

第十条 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

公司设立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党组织发

挥领导核心和政治核心作用，把方向、

管大局、保落实。公司要建立党的工作

机构，配足党务工作人员，保障党组织

的工作经费。 

第十条 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公司

设立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党组织发挥领导作

用，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依照规定讨

论和决定企业重大事项。公司要建立党的工

作机构，配足党务工作人员，保障党组织的

工作经费。 

第八十三条 董事、监事候选人名单以

提案的方式提请股东大会表决。 

2、股东代表出任的董事：持续 180 天

单独或合并持有公司发行的股份总数

3%以上股东可以提出董事候选人人选，

与公司董事会协商并经审核后，报股东

大会表决。 

3、非职工监事候选人名单由监事会或

持续 180天单独或合并持有公司发行的

股份总数 3%以上股东提出，与公司监事

会协商并经审核后，报股东大会表决。 

第八十三条 董事、监事候选人名单以提案的

方式提请股东大会表决。 

2、股东代表出任的董事：单独或合并持有公

司发行的股份总数3%以上股东可以提出董事

候选人人选，与公司董事会协商并经审核后，

报股东大会表决。 

3、非职工监事候选人名单由监事会及单独或

合并持有公司发行的股份总数3%以上股东提

出，与公司监事会协商并经审核后，报股东

大会表决。 

第九十六条 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

等党内法规，公司党建工作的总体要求

是： 

（一）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毫不

动摇加强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切实履行

党对企业改革发展的领导责任。公司党

第九十六条 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等党内

法规，公司党建工作的总体要求是： 

（一）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坚持全心

全意为人民服务；坚持民主集中制，坚持从

严管党治党。公司党委围绕企业生产经营开



委对职责范围内的重大问题行使决策

权，保证监督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在

公司的贯彻执行； 

（二）支持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层依

法行使职权； 

（六）加强党组织对群团工作的领导，

完善党建带群团工作机制，领导公司思

想政治工作、统战工作、精神文明建设、

企业文化建设和工会、共青团等群团工

作，支持和保证职工代表大会依法行使

职权。 

展工作，参与企业重大问题的决策，保证监

督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在本企业的贯彻执

行； 

（二）支持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

层依法行使职权； 

（六）加强党组织对群团工作的领导，完善

党建带群团工作机制，领导公司思想政治工

作、精神文明建设和工会、共青团等群团组

织，全心全意依靠职工群众，支持职工代表

大会开展工作。 

西藏天路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 2017 年 12 月 25 日以通讯

方式召开，会议应表决董事 9 人，实际表决董事 9 人，符合《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与会董事审议，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此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特此公告 

西藏天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 12 月 26 日     


